
附件一：
[bookmark: heading_3]购房人权益申报表
债务人：内蒙古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申报基准日：2026年5月29日（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之日）
债权编号（管理人填写）：
[bookmark: heading_4]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申报人基本信息
1.申报人（买受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2.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3.共同买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4.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5.法律文书送达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确认：本地址为破产重整程序中所有文书送达地址，地址变更自行书面告知管理人，否则视为有效送达。
6.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
□无代理人 □已附授权委托书
[bookmark: heading_5]二、房屋及合同基本信息
1.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2.房屋坐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3.房屋用途：□住宅 □公寓 □商铺 □写字楼 □车位/储藏室   
4.合同名称：□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 □认购书 □草签协议 □以房抵债协议 □其他
5.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6.合同约定建筑面积：      m²，合同总价款：         元
7.备案/网签情况：□已网签已备案 □已网签未备案 □未网签未备案
8.预告登记：□已办理 □未办理
[bookmark: heading_6]三、购房款支付情况
1.已支付购房款本金合计：人民币            元
明细：首付款       元、按揭放款     元、补差款     元、其他        元
2.尚未支付购房余款：人民币          元
3.付款依据：□增值税发票 □收款收据 □银行转账流水 □POS凭证 □按揭放款凭证 □其他
[bookmark: heading_7]四、购房性质核心认定（优先权审查关键项）
请如实勾选（管理人将据此区分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/普通购房债权/抵债债权）：
1. 购房目的：
□ 自住消费性购房：所购房屋为住宅，系本人及家庭成员唯一居住用房/用于家庭居住
    □ 投资性购房/商业物业购房
    □ 以房抵债购房（原基础债务：民间借贷/工程款/往来款/其他）
2.已付款比例：
□ 已付购房款达到或超过合同总价款 50%
□ 已付购房款不足合同总价款 50%
[bookmark: heading_8]五、房屋现状
1.房屋状态：□已交付入住 □未交付、项目停工未竣工
2.房屋查封/抵押情况：□知晓案涉房屋存在抵押/查封 □不清楚
[bookmark: heading_9]六、本次申报权利主张（二选一，不得双重主张）
[bookmark: heading_10]□选项一：主张继续履行合同、交付房屋、办理产权
本人申请：
1.继续履行《商铺认购合同》或《乌海市恒泰隆市场认筹协议》；
2.由债务人交付案涉房屋；
3.协助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移过户登记手续；
[bookmark: heading_11]□选项二：主张解除合同、返还房款及损失（按《内蒙古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债权申报通知书》申报债权）
[bookmark: heading_12]七、相关涉诉及特殊情况说明
1.就案涉房屋是否存在诉讼、仲裁、执行案件：□无 □有（案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2.是否存在借名买房、团购购房、更名购房情形：□无 □有（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3.是否存在合同已被解除、撤销、变更情形：□无 □有
[bookmark: heading_13]八、申报人承诺与声明
1.本人保证本次申报信息及全部证据材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，无虚假申报、隐瞒、伪造情形；
2.本人知晓：管理人将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依法审查认定权利性质及清偿顺位，最终审查结果、债权确认金额、权利类型以管理人审查结论及法院裁定为准；
3.本人明确知悉：不得同时主张房屋交付权利与全额退款债权，自愿接受管理人审查规则及重整程序安排。

申报人（签字并捺印）：

日期：2026年   月    日


